《青岛市统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的政策解读

一、《青岛市统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的制定目的
[bookmark: _GoBack]为依法履行统计行政执法职责，规范对统计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的自由裁量权，保障能够依据违法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危害性等相关因素进行统计行政处罚，使统计执法更加公正、公平、客观、合理，提高统计行政执法公信力，认真贯彻落实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有关法律法规规章，以及《山东省统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，市统计局制定了《青岛市统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（以下简称《裁量基准》）。
二、《青岛市统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的制定依据
主要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统计法实施条例》和《国家统计局统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《省统计局统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等法律法规规章，结合权责清单及统计工作实际，制定本《裁量基准》。
三、《青岛市统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的主要内容 
(一)本《裁量基准》共26条。明确了制定目的和适用范围，规定了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应当遵循的原则和步骤，细化了违法行为裁量档次和处罚标准，规范了基本裁量规则等。
(二)本《裁量基准》将《统计法》规定的统计调查对象的主要违法现象分为8种统计违法行为，并分别划分了轻微、一般、严重2-3个裁量档次，细化了处罚标准（见青岛市统计局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表）。
1、拒绝提供统计资料或者经催报后仍未按时提供统计资料（第六条）。
2、提供不真实统计资料的（第七条）。
3、提供不完整统计资料的（第七条）。
4、拒绝答复或者不如实答复统计检查查询书的（第八条）。
5、拒绝、阻碍统计调查、统计检查的（第九条）。
6、转移、隐匿、篡改、毁弃或者拒绝提供原始记录和凭证、统计台账、统计调查表及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的（第十条）。
7、迟报统计资料（第十一条）。
8、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原始记录、统计台账（第十二条）。
(三)为保护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，本《裁量基准》规定了一些不予行政处罚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（第十五条）、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（第十六条）、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（第十七条）等具体违法情节。
(四)为维护法律的严肃性，本《裁量基准》还规定了可以从重处罚的具体违法情节（第十八条）。
(五)为提高行政效率、降低执法成本，本《裁量基准》还规定了可以适用简易程序，当场作出行政处罚的情节（第二十条）。
四、《青岛市统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的施行日期
自2022年10月28日实行，有效期至2027年10月27日。
